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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但在其运行的过程中，暴露出该

制度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公开内容泄露隐私信息、公开范围侵犯生活安宁、公开条件

中对象不明三个方面的困境。隐私权不仅涉及公民个人安全、合法权益，还会涉及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因此有必要对齐进行制度优化。首先，从制度层面对其进行优化，进一步明确公开的内容，从而更好地

统一具体实践；其次，区分公开的范围，依据案件侵害的程度决定是否向整个社会公开；最后，明确公

开的条件，规定相应的判断标准，缓解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与隐私权保护的矛盾，同时也能更好

地发挥该制度的惩戒、威慑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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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enforcemen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as proposed 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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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isclosing the information of dishonest persons subject to enforcement. However, in its opera-
t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ystem and privacy protection has been exposed,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difficulties: the leakage of private information in public content, the infringement of peace-
ful life in the scope of public disclosure, and the lack of clarity in the objects of public disclosure. 
The right to privacy not only concerns the personal safety and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t-
izens, but also involves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lign 
and optimize the system. Firstly, optimize it 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further clarify the publicly 
available content, and better unify specific practices. Secondly, distinguish the scope of disclosure 
and decide whether to disclose it to the entire society based on the degree of infringement of the 
case; Finally, clarifying the conditions for disclosure and setting corresponding judgment standards 
can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for dishonest persons 
and privacy protection, while also better playing the punitive, deterrent, and guiding role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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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的工作报告中宣布阶段性目标——“基本解决执行难”已依期完

成。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1 名单信息这一举措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该

制度的演变，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2007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人民法院被赋予了一项权力——

通过媒体渠道公布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信息，为之后该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法律基础。2 然而，该条款太过

笼统，地方各级法院具体适用无法实现统一。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9 条在公开的方式和程序上对之前的规定进行了细化 3，但此时被

执行人的履行率仍然较低。“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显示，全国法院 2008 年至 2012 年执结的被执行人有

财产的案件中 70%以上的被执行人存在逃避、规避甚至暴力抗拒执行的行为，自动履行的不到 30%”[1]。
2013 年，《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出台，进一步细化和明晰

了信息公开的内容、条件和方式；同时，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系统开始向整个社会公开。2017 年，我国的

司法实践形势的日益严峻，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重新规范了公开的主体、时间和条件。各

地法院在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方面创新也层出不穷。例如，通过商场 LED 屏循环播放失信者的信息、

采用“失信被执行人彩铃”等方式。然而，这些行为对失信被执行人的隐私权造成了明显的侵害。虽然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成效，但被公布者隐私权被侵犯的问题却一直遭到忽视，

造成信息公开和隐私权保护冲突的局面。本文通过梳理两者间的关系来发现、分析和解决它们之间的矛

盾和冲突。 

Open Access

 

 

1本文中的失信被执行人仅指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 
22007 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 231 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

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3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9 条规定：执行法院可以依职权或

者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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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的构造与实践 

(一)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的构造 
1) 公开的内容 
2017 年《规定》第六条规定，公开的内容包括自然人的基本信息、义务履行情况、失信信息、案件

信息等。自然人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其姓名、性别、年龄和身份证号码。与 2013 年的《规定》相比，其

具体内容并未改变。公布基本信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够精准、唯一地识别出失信被执行人，尤其是规

定要公布其身份证号码，认为这样才能对失信被执行人起到真正的威慑作用[2]。失信情形主要是指应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六种情形和例外排除规定，也就是下文中提到的公布的条件。此处规定与 2013 年

《规定》存在较大差异，下文中将会详细阐述。 
2) 公开的范围 
一般而言，公开的范围为整个社会。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网络的快捷性和超时空性加速了信息的

传播，使得网络公开对该制度的发展颇有锦上添花的作用。但也正是因为公开的范围为整个社会，所以

也为之后与隐私权保护产生冲突埋下了伏笔。 
但《规定》也规定了定向通报制度，涉及的对象包括金融机构、征信机构、国家机关等等。4 这些规

定表明，该制度公布的范围限定在特定的机构中，以便能更好地进行联合惩戒，从而可以更好地实现“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目的。而且在实践中，联合惩戒在督促债务人还款方面，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作

用。例如，一旦名字进入了征信系统，可能会影响到银行贷款、乘坐飞机的资格等，将会对失信被执行

人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震慑债务人进行还款。 
3) 公开的条件 
公开的条件是存在失信行为。2017 年的《规定》中，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了六种失信的行为及其例外

规定，大体上可以分为积极的失信行为和消极的失信行为两类。前者包括妨碍、抗拒执行以及规避执行

这两种情形。而后者包括有履行能力却不履行、违反财产报告制度、违反限制消费令和无正当理由拒不

履行执行和解协议这四种情形。“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义务”与其他五项相比，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

大。“有履行能力”和“拒不履行义务”的判断标准并不是确定的，因此该项又颇有“兜底性条款”之

意。实践中，相较于其他几种情形，因拒不执行法律文书或和解协议而被列入名单的情况是最常见的[3]。 

但是，也存在例外规定。2017 年《规定》第三条明确了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行为的例外规定，进

一步明确了公开的对象。毕竟若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会对其生活和学习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

例外条款的排除性规定，是谨慎对待被纳入名单者资格的一种表现。 
4) 公开的程序 
2017 年《规定》第五条是关于认定失信被执行人的程序性规定，设置了四个环节：提示、启动、认

定和生效[1]。而对其进行认定之后，则需要发布名单，从而对名单内容进行公开。因此，公开的程序主

要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首先是通知。人民法院应当在对被执行人的执行通知中列明风险提示。此举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保

障被执行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另一方面，法院通过风险提示的方式，希望被执行人在权衡利弊之后，

自愿选择还款，以达到震慑的目的。 

 

 

42017 年《规定》第 8 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

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

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并由征

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

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

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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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启动。在启动的方式上，有依申请和依职权纳入两种方式，即采用双重启动的方法。此举的

优点在于，一方面充分尊重申请执行人的处分权，使其可以在权利限度内依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利；另一

方面，法院在发现属于纳入名单情形时，也可以依职权将其纳入，从而能够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最后是发布。发布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通过名单库公布。该措施的优点在于，可以通过名

单库，统一记录全国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避免各地法院各自建立相应的信息收集平台而造成信息共享

的混乱。第二，通过媒体公布。此处的媒体指的是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用该方式公布具有便捷

性、速度快和范围广的优势，能够对失信被执行人产生更好的震慑作用，从而更好地督促其履行义务。

第三，通过新闻发布会或其他方式公布。但是实践中鲜有使用新闻发布会的方式进行公布，因为一般采

用媒体方式公布名单已经能够达到制度目的。 
(二)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的实践 
2018 年以来，虽然执行案件量有所增加，但被纳入名单的失信被执行人的数量却有所减少[4]。这说

明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确实起到了提高案件执行率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的作用。52016~2018 年，生效裁判的自动履行率从 2015 年的 44.76%提高到 2016 年的 50.52%，2017
年则上升到 56.97%。自动履行率的逐年提高，表明该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执行效果。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被纳入名单的失信被执行人主动还款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从 2015 年约 10.6%到

2018 年约 22.2% [5]。虽然执行率有所提高，但从制度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失信被执行人的主动履行率

仍然较低。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虽然“执行难”的问题有向好发展的趋势，但仍然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3. 失信被执行人隐私权保护的必要性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一是司法公开原则，该原则使得正义能够以人们看得见的

方式得以实现。二是隐私权让渡理论 6，使得信息公开具备其合理性。虽然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具有其

必要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对其隐私权进行保护是信息公开的前提。 
(一) 尊重宪法权利 
虽然《宪法》并未明确规定隐私权，但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通信秘密等应受保护，间接表明宪

法保护公民的隐私权。7 而 2017 年《规定》规定，需要公布失信被执行人的身份证号码等隐私信息，则

明显与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相抵触。依照法律位阶的高低来看，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而《规定》属于

司法解释，后者明显不能违背前者的规定。隐私权作为宪法保护的权利，理应得到尊重与保护。出于对

宪法权利的尊重，对隐私权的保护确有必要。 
(二) 保护个人安全 
法院在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时，会公布其身份证号码。而身份证号码是我国公民具有唯一性的识

别编码，不仅在生活、工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一旦被盗用可能会危及其人身、财产安全[6]。
此外，某些法院也会公布失信被执行人的详细住址，为犯罪分子知悉并非法利用提供了可能，并且不能

排除会存在债权人上门讨债的情况。从这些方面考虑，此举可能会损害失信被执行人的生活安宁，从而

 

 

5例如，李某与黄某两人存在经济纠纷。债权人黄某经多次追讨无果，遂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向覃塘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李

某偿还债。法院判决生效后，李某迟迟不履行还钱义务，黄某追讨无果向覃塘区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李某一直规避执行，拒不

还钱。为此该院将李某纳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冻结了其名下银行账号，将其失信名单公布到抖音“曝光台”上。2019 年 5 月

28 日，李某在抖音上看到自己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后，觉得不仅处处受限，还很“丢脸”，主动约当事人到法院进行协商

还款。 
6隐私权让渡理论最初由美国学者布兰代斯和沃伦于 1890 年提出。指当隐私权的保护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社会道德时，此人格利益

已蒙上公共利益的面纱，对其价值的保护应让渡于公共利益的保护。 
7《宪法》第 38 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第四十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受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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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其隐私权。出于对其人身、财产安全的考虑，对隐私权的保护确有必要。 
(三) 维护合法权益 
法院公布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目的是为了敦促其尽快自动履行义务，以保障申请人的利益。虽然

失信被执行人的行为，一方面违背了法律的要求，不能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导致债权人

的权益无法及时实现；另一方面又违背道德的要求，破坏了诚信的社会秩序和风气。但是法院在保障申

请人利益的同时，也应当保障失信被执行人的基本权利。实现申请者的权益不能以侵犯失信被执行人的

隐私权为代价。虽然我国在《宪法》《民法典》中对隐私权进行保护，但在其实际被侵犯时，却很难得到

救济。因此，各级法院在对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进行公布时，也要兼顾对失信被执行人隐私权的保护。 

4.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与隐私权的冲突 

隐私权的概念最早在 1890 年由美国学者沃伦和布兰迪提出，最初是为了抵制当时杂志肆意报道名人

私生活的行为。到 1960 年，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隐私权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从消极防御

权转向积极控制权。8 到 20 世纪 70 年代，隐私权又变成了一项宪法权利得到保护。日本的隐私权受到了

美国学说的影响，并通过判例得以发展。《宴会之后》案将隐私权定义为“私生活不能被随便公开的法

律上的保障或权利”，并提出了案件判旨的三要件：私生活范围内、不愿公开和未被一般人知晓。前科

查询案中，伊藤正己法官将隐私权定义为“即使符合事实，但不愿公开的个人信息”，《逆转》案将隐私

权定义为“不允许随意获取、公开或利用他人的个人信息”，认可了前科者的隐私权。在其涉及隐私权

案件中，利益衡量原则成为了判决的主要方法[7]。 
而从我国来看，我国最早于 2009 年的《侵权责任法》中明确将隐私权纳入保护范围。目前，则主要

是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部分对隐私权进行了规定。9 隐私权除了包括个人秘密和个人信息外，生活安

宁权作为一种特殊的隐私权也被囊括其中[8]。与隐私权有关的是个人信息权，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确隐私

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区别：前者主要是精神性权利，而后者为更偏向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于一体的综合性

利益[9]。 

公开制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的难题，另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当事人履行法律

义务的意识和促进了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披露信息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侵

犯被公开者隐私权的情况。特别是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标准不统一的今天，

二者的矛盾难以避免。从冲突的具体表现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公开内容泄露隐私信息 
隐私权的基本内容包括两部分——生活安宁和生活秘密，前者指正常生活不受他人打扰、妨碍，后

者范围则非常广泛，包括财产隐私、个人电话号码、个人情感生活等[10]。而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我

国法院披露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内容因地而异。10 实际上，法院公布的内容通常不限于法律规定的四

个方面，例如个人肖像、财产信息和家庭信息。这充分说明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标准并不

一致，其方式的差异容易侵害失信被执行人的隐私权。2017 年被修订的《规定》第六条虽然存在兜底性

条款，规定公布的信息需“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但失信被执行人的工作单位、完整

身份证号码、具体家庭住址等信息明显属于隐私信息，不应被泄露。比如，公布具体的家庭住址将会对

失信被执行人本人，乃至家人的安全造成威胁。而在实践中，对于是否为身份证中的几位数字打码、是

 

 

8 将隐私权从“不要别人管的权利”变成提倡“个人信息的自我控制权”，且特别是用来对抗政府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拥有、

提供等。 
9《民法典》第 1032 条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10 实践中，各地法院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公布方法，例如今日头条与河南省高院于 2017 年 8 月合作推出全国首个省级法院老赖网络

曝光平台，加大曝光老赖的力度；2017 年 8 月，360 公司为北京市朝阳法院提供技术支持，标注失信被执行人的电话号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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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必要公布照片、是否公布失信被执行人的具体家庭住址等问题，各级法院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此外，在实践中也有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定位情况。2019 年，河北省高院推出微信小程序——“老赖

地图”。通过该软件，每个人都能在附近发现失信被执行人。由于互联网平台受众众多，这类敏感信息

可能会被别人随意搜集、利用，甚至用来牟利[11]。很明显，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定位显然并非明智的选择，

会泄露被公开者的隐私信息。 
(二) 公开范围侵犯生活安宁 
按照 2017《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失信被执行人被公开范围并无区别，均为面向全社会。但是，从

失信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其义务的情形来看，其损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

益，也可能仅仅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但在实践中，法院一般不对这两种类型的损害进行区分，而是一

律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将其公示于社会。 
然而，若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向社会公布，将会影响其生活、工作，影响其在社会上的声誉，

而之后失信被执行人的名誉恢复需要较长时间。依据比例原则，这种不加区别的做法显然并不合理。比

例原则要求我们将失信被执行人行为的严重性与其受到的处罚相匹配。如果失信被执行人的行为严重危

及公共利益、诚信体系和司法公信，确实需要向社会公开。因为根据隐私权让渡理论的内容，对于超越

“与公共事务无关的私事”的行为，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的权利，在一定限度内发布和披露与公共事务有

关的信息是完全合理的[12]。若仅仅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却要向整个社会披露其信息，不仅会对被公布

者的隐私权造成极大的侵害，还可能大大削弱失信被执行人自愿履行义务的积极性。 
(三) 公开条件中对象不明 
2017 年《规定》修改后，将原本作为前提的条件——“能履行却拒不履行义务”改为了被写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条件之一。该修改使得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标准降低，将会使公布的人数进一步

增加。再加上我国并未构建个人破产制度，该条件的修改可能会进一步影响被执行人的生存权。 
此外，在当前我国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此举无疑会加大对失信被执行

人隐私权的侵害，使得信息公开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加剧。而且，单看“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这一

项，其标准并不明确，导致法官对此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进而加剧两者之间的冲突。 

5. 失信被执行人隐私权保护的优化路径  

由于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存在问题，因此对失信被执行人隐私权保护确有其必要性，且需要

进行一定的优化和改进。但是这种优化并不是盲目与随意的，而是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第一，合法、

正当原则。“合法”指的是必须于法有据，比如《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正当”则包括目的

正当和手段正当，前者指的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的合法利益，而后者指的是采取不损害被公布

者合法利益的方式来公布信息。第二，比例原则。由于个人信息具有人格尊严、人身财产安全等利益，

若超出必要的限度进行公布，易对这些利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反而会不利于失信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第三，目的原则。11 将失信被执行人写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予以公布，主要是为了促使失信被执行人能

够自觉履行义务。也就是说，达到此目的即可。难道只有将其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等信息公开才能使

社会公众确定失信被执行人的身份吗？显然并不是。过度公布其信息明显背离了该制度设立的初衷。因

此基于以上原则，需对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进行以下优化。 
(一) 明确公开内容 
第一，为了各地法院实践的统一，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一刀切”，即不再给予各个法院极大的自由

 

 

11来源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 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

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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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权。将各地法院公布的内容进行统一，标准为法定内容。12 同时，对公开的内容设置例外的规定。比

如前文中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位置信息的情况，公布会威胁其安全，对该行为需明令禁止。 
第二，公开的程度一般与公开的内容联系紧密。公布过于精确化，比如将失信被执行人法人家庭地

址精确到门牌号，或者将其身份证号码完全公之于众，都不是可取的措施。因为此举可能不仅不能促使

其履行义务，反而会将失信被执行人置于危险之中，客观上削弱失信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因此为了保

护其隐私权，只需将家庭住址写明住在哪个社区、哪个村子，对身份证号码进行一定程度的打码即可。 
(二) 区分公开范围 
在公开的范围上，首先，可以借鉴德国的债务人名册制度，采取查询者申请制及限制查询的目的。

德国法律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查看债务人信息，但是必须限制在法律规定的六种目的之内。13

此外，该制度还规定获取的信息不能用于原先申请目的以外的用途，即使提供了复本也禁止其提供给第

三方。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提升了债务人信息的保密性，保护其隐私权[13]。 

鉴于此，我们按照比例原则，可以建立起以执行信息公开网为主，其他网络媒体公开为辅的公布形

式。即若案件并未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则只允许利害关系人通过书面申请的方式进行查询；

反之，若案件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拒不履行义务情节严重等情节，则需综合考虑相关的

因素后再采取网络公开的方式。14 换言之，在当前我国的环境下，完全摒弃网络公开的方法并不可能；并

且在通过网络公布的方式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采用网络媒体公布的方式采取谨

慎的态度，尽可能地减少使用频率，以此来区分公开范围的大小。 
其次，既然该制度的目的在于利用舆论的力量迫使被执行人履行债务，公布范围如此“漫无目的”

并不一定就能对其精确“打击”。可以设置“定向公布”制度，即在被执行人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进

行公布。鉴于中国人情社会的现状，此举无疑向被执行人施加了更重的压力，更容易达到督促履行义务

的目的。因为在中国社会，对于每个人来说“面子”和名誉非常重要。但是鉴于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频

繁性，若在一定期限内采取定向公布仍然无法发挥作用时，也可以采取网络媒体公布的方法。但正如上

文中所说，对后者的适用要采取审慎的态度，不能随意使用。 
(三) 明确公开条件 
首先，客观上应将被执行人明明有能力却拒不履行义务这一条件作为前提。2017 年的《规定》中，

将公开的条件从混合式改为列举式。删除了原来的兜底性条款，可能会使某些可能应加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新情况不能被包括在内，从而阻碍实际执行。 
其次，主观上需判断其是否具有责任性。若其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是出于客观原因或

者具有正当理由，则可以在另一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给予暂缓期。例如，被执行人确实需要用该笔

资金进行周转或者从事商业活动，从而能够获取一定的利润用来偿还债务。又或者在疫情的大背景下，

确实在获取经济来源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若法院强制执行该财产，将会导致债务人没有还款能力，加

剧其不能履行的风险。换言之，就是法官需要判断当事人对于失信行为的主观恶性程度，再对是否公布

做出决定。 
最后，对公开的情形可以做出具体的排除性规定。比如，可以借鉴新疆《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员

名单信息制度实施细则》规定：“被执行人是自然人的，且不能证明其是五保人员或低保对象的可以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官方认定的五保和低保身份证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法院收集证明其支付能力

 

 

12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和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被执行人失信行为

的具体情形；执行依据的制作单位和文号、执行案号、立案时间、执行法院。 
136 种目的分别为：(1) 为强制执行目的；(2) 为履行法定的资信审查义务；(3) 审查是否具备给予公共福利的条件；(4) 为避免债务

人不履行支付义务导致的经济不利；(5) 为刑事诉讼和执行判决的目的；(6) 为获取关于本人的记录信息。 
14例如，可以考虑失信原因、拒不履行义务的时间长短等因素，来综合评定其失信行为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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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的压力。同时能够很好地利用被执行人自证还款能力。但若被执行人无法证明，则要承担不利后果。

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公布失信被执行人的适用条件，在扩大打击范围的同时，也加大了打击力度[14]。 

6. 结语 

作为维护当事人权利的重要方式，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是促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有力武器，也

是促进“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阶段性目标依期完成的有力催化剂。我们应该肯定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

制度带来的好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和保护隐私权之间的矛盾问题。我

们应该从制度的构建、程序、救济三个方面来进行优化，从而更好地把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的

边界。因为如果过度公开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会极大地打击失信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积极性，最后的

效果只能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在利用该制度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同时，也要切实保护好他们的隐私权。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才能更好地维护司法的威信，维持社会的和谐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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